
临汾市危房拆除改造安全检测鉴定

产品名称 临汾市危房拆除改造安全检测鉴定

公司名称 深圳市天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00/平方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兴发路6号厂
房二101，201，厂房一302（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28755330

产品详情

临汾市危房拆除改造安全检测鉴定

如何进行解危处置？

经房屋安全鉴定为D级危险住宅的，住宅所有权人应当按照鉴定报告提出的处理意见，采取维修加固、
拆除等解危措施。

采取维修加固措施解危的，维修加固施工完成后，住宅权人应当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复核鉴定，
经复核鉴定不再属于危险住宅的，方可继续使用，并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

采取拆除措施解危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证据保全，书面告知不动产登记机构保留
拆除住宅的权属证明，并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置：合法住宅或者视为合法住宅采取原址重建不符合规划
要求的，可以在不改变用途，不突破原有建筑基底、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的前提下进行审批；可以参照
国有土地或者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购买、置换；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可以优先纳入到住房保障体
系，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者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如何进行安全鉴定？

经排查发现楼板为预制多孔板且同时具备无构造柱、无圈梁和无地梁的三层及以上砖混结构住宅，以及
依法应当委托安全鉴定的危险住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住宅所有权人
，住宅所有权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住宅所有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委托安全鉴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房屋安全鉴定机
构进行安全鉴定。

经房屋安全鉴定为D级危险住宅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当提出采取维修加固或者拆除的处理意见；有
发生安全事故现实危险的，应当提出立即停止使用的意见。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



，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立即告知委托人，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住宅所有权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鉴定报告之日起五日内委托依法设立的其他房屋安全鉴
定机构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期间，危险住宅必须停止使用。

鉴定为D级危房后如何处置？

经房屋安全鉴定为D级危险住宅，鉴定报告提出立即停止使用意见的，住宅所有权人、实际使用人应当
及时撤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收到D级危险住宅鉴定报告之日起三日内，向住宅所有权人和实际使
用人发出督促解危通知书，告知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及时撤离和限期采取解危措施；对D级危险住宅设
置安全防护设施和危险住宅警示标志，必要时可以查封。

D级危险住宅危及公共安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采取消除现实危险的必要措施。

公安、消防、综合执法、供水、供电等相关单位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D级危险住宅
的应急处置工作。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